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肖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洪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江锁成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109,839,127.90 6,110,821,605.58 6,110,821,605.58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016,521,698.79 3,936,223,039.39 3,936,223,039.39 2.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7,513,321.75 144,449,333.95 117,860,065.30 9.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18,613,341.47 1,078,979,527.78 1,078,976,001.36 -2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298,659.40 108,481,593.99 111,669,956.27 -2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302,216.69 105,607,728.20 108,796,090.48 1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2 2.82 2.99

减少0.80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8 0.19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8 0.19 -22.22

注1：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降价的双重影响，公司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同

期下降。

注2：2019年5月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可比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2,460.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94,816.7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8,512.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341,553.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782.80

所得税影响额 7,109,910.17

合计 -40,003,557.2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88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6,173,467 29.71 5,972,69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31,870,567 5.38 质押 2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556,519 4.65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8,280,080 3.08 无 其他

肖伟 17,003,232 2.87 无 境内自然人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

富－康缘资产管理计划

11,945,196 2.01 11,945,196 无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光大银

行－国泰君安君得明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99,849 1.82 无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

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有

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99,794 1.82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970,460 1.51 无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92 无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92 无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92 无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92 无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92 无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0.92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0,200,777 人民币普通股 170,200,777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1,870,567 人民币普通股 31,870,56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556,519 人民币普通股 27,556,51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280,080 人民币普通股 18,280,080

肖伟 17,003,232 人民币普通股 17,003,232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光大银行－国泰君安君得明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99,849 人民币普通股 10,799,849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君安君得鑫两

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799,794 人民币普通股 10,799,79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970,460 人民币普通股 8,970,46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48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5,439,48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48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48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48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39,48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48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5,439,48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4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

康缘资产管理计划和肖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其他股东

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

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注：股东总数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数。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48,630,000.00 800,000.00 5,978.75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较多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980,141.89 9,098,340.82 -45.26 主要系本期应交税费重分类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289,742,518.35 222,067,620.98 30.47 主要系本期采购原材料较多所致

预收款项 16,746,132.62 39,844,577.06 -57.97 主要系本期预收款转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955,110.79 25,690,784.39 -65.14

主要系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年终奖金

在本期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34,660,930.98 68,162,368.06 -49.15

主要系3月发货较少， 应交增值税较少所

致

3.1.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2,997,875.69 20,804,908.75 -37.52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316,329,586.61 546,879,925.56 -42.16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7,855,949.26 13,381,142.25 -41.29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支出较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1,518,597.95 1,592,297.33 3,135.49 主要系本期捐赠较多所致

3.1.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原因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情况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647,053.58 -133,415,494.35 不适用

主要原因为上期回购股票支付 134,

996,002.05元，本期无此事项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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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

制造》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1-3月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工业企业国内销售 805,614,702.18 215,566,033.87 73.24 -25.28 -4.92 -5.73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胶囊 180,662,277.93 49,931,760.85 72.36 -13.26 -3.80 -2.72

颗粒剂、冲剂 68,760,907.69 24,999,333.73 63.64 149.83 270.18 -11.82

口服液 106,791,791.50 20,330,778.71 80.96 -24.85 -29.46 1.24

片丸剂 47,107,157.62 18,186,119.90 61.39 -21.80 -15.44 -2.91

贴剂 41,890,542.79 7,086,678.18 83.08 60.46 26.56 4.53

注射液 360,402,024.65 95,031,362.50 73.63 -41.29 -15.26 -8.10

总计 805,614,702.18 215,566,033.87 73.24 -25.28 -4.92 -5.73

（1）颗粒剂、冲剂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49.83%和270.18%,主要系报告期新增协

定方颗粒所致；

（2）贴剂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0.46%和26.56%,主要系报告期内复方南星止痛膏

销售同比增长所致。

二、2020年1-3月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东北地区 33,962,683.51 8,942,824.95 73.67 -25.62 6.14 -7.88

华北地区 82,545,880.23 22,975,187.81 72.17 -39.17 -26.15 -4.90

华东地区 334,601,139.47 88,073,945.56 73.68 -37.74 -26.01 -4.17

华南地区 81,879,878.40 21,537,708.29 73.70 -28.49 -9.58 -5.50

华中地区 195,008,587.14 54,836,783.37 71.88 28.19 89.97 -9.14

西北地区 27,252,189.38 6,605,540.25 75.76 -12.67 21.69 -6.85

西南地区 50,364,344.05 12,594,043.64 74.99 -18.18 25.43 -8.70

合计 805,614,702.18 215,566,033.87 73.24 -25.28 -4.92 -5.73

（1）华北地区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39.17%和-26.15%,主要系报告期热毒宁注

射液与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销售同比下降所致；

（2）华东地区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37.74%和-26.01%,主要系报告期热毒宁注

射液与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销售同比下降所致；

（3）华中地区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19%和89.97%,主要系报告期新增毛利率较

低的协定方颗粒所致。

2020年1-3月，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818,613,341.47元，同比增长-24.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0,298,659.40元，同比增长-25.98%。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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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东股份解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31,870,56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38%，本次解除

质押25,000,000股，解质后剩余质押股份0股。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连云港康贝尔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贝尔” ）函告，获悉其将原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25,000,000股公

司股份解除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25,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8.4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22%

解质时间 2020年4月27日

持股数量 31,870,567

持股比例 5.3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除质押后，康贝尔所持公司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审议批准了本行及附属公司 （“本集团” ）2020年第

一季度报告（“第一季度报告” ）。 出席会议应到董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4名。

1.3本行法定代表人任德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莽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隃先生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行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3月31日（“报告期末” ），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要求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

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

资产总额 10,454,383 9,905,600 5.54

客户贷款1 5,568,059 5,304,275 4.97

负债总额 9,632,654 9,104,688 5.80

客户存款1 6,298,973 6,005,070 4.89

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810,302 793,247 2.15

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元）2 9.57 9.34 2.46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

营业收入 65,003 62,100 4.67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21,451 21,071 1.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3 21,290 20,922 1.76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元）4 0.25 0.28 (1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946 (6,687) (2237.67)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化

（百分点）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年化）4 11.84 13.00 (1.16)

平均资产回报率（年化） 0.85 0.88 (0.03)

注：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36�号），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并反映

在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中，不应单独列示“应收利息” 及“应付利息” 项目。 为便于分析，此处“客户贷款” 不

含相关贷款应收利息，“客户存款” 不含相关存款应付利息。

2.�为报告期末扣除其他权益工具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除以报告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3. �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要求计算。

4.�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

及披露》（2010年修订）要求计算。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产生的损益 185 18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14) 15

其他应扣除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67 164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 (62) (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 5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61 149

2.3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普通股股东总数 普通股股东户数A股325,297户，H股33,998户，合计为359,295户。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类别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3,178,424,446 17.75 无 - A股

国家

4,553,999,999 6.13 无 - H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14,968,942,755 20.16 未知 - H股 境外法人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

司

13,886,417,698 18.7 无 - H股 境外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134,886,185 1.53 无 - A股

国家

1,405,555,555 1.89 无 - H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2,222,588,791 2.99 无 - A股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国有资本划转六户

1,970,269,383 2.65 无 - A股 国家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1,246,591,087 1.68 无 - A股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808,145,417 1.09 无 - A股 国有法人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

公司

794,557,920 1.07 无 - A股 国有法人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745,305,404 1 无 - A股 国有法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优先股表决权恢复事项。

注：

1.�相关数据及信息来源于本行备置于股份过户登记处的股东名册。

2.� 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划转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中央金融机构部分国

有资本有关问题的通知》，2019年12月，财政部将其持有交通银行股权的10%（共计1,970,269,383股）一次

性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会” ）持有（登记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

六户” 名下）。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规定，社保基金

会对本次划转股份，自股份划转到账之日起，履行 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

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于报告期末，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

个人投资者的H股股份合计数。

4.�根据本行股东名册所载，报告期末，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银行” ）持有H股股份13,886,

417,698股。 根据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 plc)向香港联交所报备的披露权益表格，报告期末，汇丰银行实

益持有本行H股14,135,636,613股，占本行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19.03%。 汇丰银行实益持有股份数量比本行

股东名册所记载的股份数量多249,218,915股， 该差异系2007年汇丰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本行H股以及此后

获得本行送红股、参与本行配股所形成。 该部分股份均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5.� 根椐本行股东名册所载，报告期末，社保基金会持有A股股份1,134,886,185股，H股股份1,405,555,

555股。 2019年5月，社保基金会将原所持有的A股742,627,266股（占总股本比例1%）划转由减持专户“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股票灵活配置产品组合” 持有。 2019年12月，财政部将原所持有的A股1,970,

269,383股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六户。 根据社保基金会向本行提供的资料， 报告期

末，除上述股份外，社保基金会还持有本行H股7,655,962,777?股，其中：7,027,777,777股登记在香港中央结

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628,185,000股通过管理人间接持有（含港股通）。 报告期末，社保基金会共持有

本行A股和H股12,909,301,166?股，占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17.38%。

6.�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社保基金会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有资本划转六户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行未知其

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境外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1

前十名境外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DB�Nominees�(Hong�Kong)�Limited

122,

500,

000

100.00 境外优先股 未知 - 境外法人

注：

1.�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境外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3. � DB� Nominees� (Hong� Kong) � Limited以托管人身份， 代表报告期末在清算系统Euroclear和

Clearstream中的所有获配售人持有122,500,000股境外优先股，占本行境外优先股总数的100%。

4.�“比例” 指境外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外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5.�本行未知境外优先股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境内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1

前十名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22.22 境内优先股 无 - 国有法人

浦银安盛基金公司－浦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上海分行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乾元－日新月异"

开放式理财产品单一资金信托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灵活配

置5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兴全睿众资产－平安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00 4.44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8,000,000 4.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理财之慧赢系

列

18,000,000 4.00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 15,000,000 3.33 境内优先股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15,000,000 3.33 境内优先股 无 - 其他

注：

1.�本行境内优先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境内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本行境内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3.�“比例” 指境内优先股股东持有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境内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4.�本行未知前十名境内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集团主要业务回顾

2020年一季度，本集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紧盯全年目标，坚持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两手抓” ，各项

工作平稳开局。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人民币104,543.8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54%；负债总额人民币96,

326.5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80%；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人民币8,103.0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15%。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50.03亿元，同比增长4.67%；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人民币214.51

亿元，同比增长1.80%；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ROAA)和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0.85%和11.84%，同

比分别下降0.03个百分点和1.16个百分点。

3.2�财务报表分析

1.利润表主要项目分析

（1）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人民币367.36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18.79亿元，增幅5.39%；在营业收入

中的占比为56.51%，同比上升0.3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净利息收益率1.55%，同比下降4个基点。

（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人民币125.96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5.40亿元，增幅4.48%；在

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19.38%，同比下降0.03个百分点。

（3）业务及管理费

报告期内，本集团业务及管理费为人民币176.67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9.04亿元，增幅5.39%；本集团成本

收入比为28.49%，同比上升0.18个百分点。

（4）信用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集团信用减值损失为人民币118.92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11.92亿元，增幅11.14%。

2.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1）客户贷款

报告期末，本集团客户贷款余额为人民币55,680.5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637.84亿元，增幅4.97%。

其中，公司贷款余额为人民币38,099.9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604.80亿元，增幅7.34%；个人贷款余额为

人民币17,580.6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33.04亿元，增幅0.19%。

（2）客户存款

报告期末，本集团客户存款余额为人民币62,989.7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939.03亿元，增幅4.89%。

其中，公司存款占比为66.39%，较上年末下降0.75个百分点；个人存款占比为33.57%，较上年末上升0.77个百分

点。 活期存款占比为41.99%，较上年末下降1.28个百分点；定期存款占比为57.97%，较上年末上升1.30个百分

点。

（3）金融投资

报告期末，本集团金融投资净额为人民币32,295.1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236.69亿元，增幅7.44%。

（4）资产质量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人民币884.5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04.12亿元,增幅13.34%；不良

贷款率为1.59%， 较上年末上升0.12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154.19%， 较上年末下降17.58个百分点； 拨备率

2.45%，较上年末下降0.08个百分点。

四、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3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衍生金融资产 39,755 20,937 89.88

本期市场波动较大， 导致衍生金融资

产估值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6,496 15,555 198.91

本期流动性充裕， 我行扩大资金运作

规模提高收益。

衍生金融负债 50,175 26,424 89.88

本期市场波动较大， 导致衍生金融负

债估值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60,737 106,858 (43.16)

本期流动性充裕， 我行缩窄卖出回购

金融资产规模。

应付职工薪酬 4,607 11,118 (58.56) 本期支付2019年度员工奖金。

少数股东权益 11,427 7,665 49.08 本期子公司发行永续债。

损益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375) 1,255 (129.88)

本期市场波动较大，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减少。

汇兑及汇率产品净收益/(损失) 1,254 (125) (1,103.20)

本期美元升值而同期美元贬值， 外汇

收益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218 102 113.73 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81 124 (34.68) 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85 52 63.46 本期捐赠支出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91 276 (67.03) 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946 (6,687) (2,237.67) 本期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01 14,290 34.37 本期子公司发行永续债。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20年3月，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

本债券。 该事项尚待有关监管部门批准。 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于2020年1月16日、1月21日、2月10日、3月10日

刊载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的公告。

2.2020年3月，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向本行全资子公司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分次增加资本金，增资

总额不超过300亿港元。该事项尚待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相关事宜请参见本行于2020年1月16日、1月21日、2月

10日、3月10日刊载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香港联交所“披露易” 网站(www.hkexnews.hk)的公

告。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德奇

2020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20-01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 在上海、 香港和北京召

开。 本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 任德奇董事长主持会议。出席会议

应到董事14名，亲自出席董事14名。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与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报告》，同意按照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

露。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提请董事会审议批准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同意2020年度超出行长权

限且在董事会权限内的对外捐赠额度人民币1,500万元，用于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并授权行长或其授权代

表具体审批使用。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追加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追加2020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 具体事项请见本公司2019年

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廖宜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廖宜建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同

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廖宜建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如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廖宜建先生为董事

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委员。 廖宜建先生的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须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其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生效。

6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廖宜建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1。 具体事项请见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张向东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张向东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张向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如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张向东

先生为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张向东先生的独立非执行

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须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后方

可生效。

张向东先生任职资格获核准后，李健女士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6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张向东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请见附件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请见附件5。 具体事

项请见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晓慧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晓慧女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晓慧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如获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同意委任李晓慧

女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李晓慧女士的独立非执行

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须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独立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后方

可生效。

李晓慧女士任职资格获核准后，刘力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

6名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慧女士的简历请见附件3，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请见附件6，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请见附件7。 具体事

项请见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资料。

（七）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将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1.廖宜建先生简历

2.张向东先生简历

3.李晓慧女士简历

4.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张向东）

5.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张向东）

6.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李晓慧）

7.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李晓慧）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1

廖宜建先生简历

廖宜建，男，1972年生，中国香港人。 廖先生2016年9月至今担任汇丰集团总经理，2020年4月被任命为汇

丰环球银行亚太区主管，2015年4月任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2013年12月任汇丰中国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

总监（2014年3月同时担任汇丰中国副行长），2005年任汇丰中国地区司库，1997年加入汇丰。廖先生曾任职于

日本兴业银行（现为瑞穗国际）。 廖先生1995年于伦敦大学获荣誉学士学位。

附件2

张向东先生简历

张向东，男，1957年生，中国国籍，高级经济师。 张先生2011年7月至2018年6月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2004年11月至2010年6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2005年4月至2010年6月任

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2001年8月

至2004年11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副局长，国家外汇管理局

综合司副司长、 巡视员，1999年9月至2001年9月兼任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 张先生1986年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毕业，1990年获法学

硕士学位。

附件3

李晓慧女士简历

李晓慧，女，1967年生，中国国籍，注册会计师。李女士2003年9月至今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2001年7月至2003年8月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标准部工作，1993年4月至1998年8月先后在沧州

会计师事务所、沧狮会计师事务所、河北省财政厅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 李女士是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并担任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审计

准则委员会委员。 李女士目前还担任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冀中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女士曾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优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李女士2001年于中央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附件4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张向东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5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向东，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向东

2020年4月28�日

附件6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李晓慧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7：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晓慧，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晓慧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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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下午在上海总行、北京（视频）、大庆

（视频）召开。本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10人，实到10人。部分高

管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鞠建东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同意提交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同意按照有关监管规定予以公开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附件：

鞠建东先生简历

鞠建东，1963年生，现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

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鞠建东先生2018年11月至今兼任中粮肉食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4年3

月至2017年9月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2009年8月至2015年7月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教授。 2011年5月至2014年8月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经济学教授（终身聘任）。 2009年6月、8月和2011年3月

任世界银行顾问。 2007年6月至2009年8月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常驻学者。 鞠先生1995年5月于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373

■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公司代码：

600557

公司简称：康缘药业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328

公司简称：交通银行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